
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

學生參加各項比賽或自行參賽獲獎敘獎標準表 

比賽等級 名次 敘獎標準 

世界比賽 

第 1名(特優) 大功二次或小功二次 

第 2名(優等) 大功二次或小功一次 

第 3名(佳作) 大功二次 

第 4名(入選) 大功一次 

其餘 以小功為主 

全國比賽 

第 1名(特優) 大功一次 

第 2名(優等) 小功二次或嘉獎二次 

第 3名(佳作) 小功二次或嘉獎一次 

第 4-5名 嘉獎二次 

佳作 嘉獎一次 

臺北市比賽 

第 1名(特優) 小功二次 

第 2名(優等) 小功一次或嘉獎二次 

第 3名(佳作) 小功一次或嘉獎一次 

其餘 以嘉獎一次 

全校比賽 

第 1名(特優) 小功一次 

第 2名(優) 嘉獎二次 

第 3名(佳作) 嘉獎一次 

其他 

小老師 嘉獎一次 

工場幹部 嘉獎二次 

交通服務隊 
一年級 嘉獎二次 

二年級幹部 小功一次 

樂旗隊隊長 小功一次 

其餘幹部 嘉獎二次 

備註 

1.班級幹部由導師依班級表現敘獎。 

2.團體出賽由負責老師依學生表現及敘獎等級簽獎。 

3.小張老師由輔導室老師簽獎，不列入班級敘獎。 

 


